
高
北
加
州
長
老
教
會
之
家
有
限
公
司
持
續
照
護
契
約翁

意
敏

本
資
料
係
由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楊
視
察
錦
青
提
供
，
內
容
係
美
國
加
州
地
區
老
人
社
區

進
住
申
請
契
約
書
。
因
有
感
於
國
內
老
人
自
費
安
養
需
求
彌
增
，
乃
著
手
翻
譯
，
期
能
藉

本
文
提
供
相
關
規
畫
或
管
理
之
參
考
。

本
契
約
於
一
九
年
月
日
，
由
位
於
加
州
舊
金
山
首
長
辦
公
室
的
長
老
教

會
之
家
公
司
〔
以
下
稱
為
「
公
司

(
8
各
自
呂

8
)

」
〕
與||
l
I
l
l
-
-
|

〔
以
下
稱
為

「
住
民
/
轉
讓
人
」
(
若
係
夫
婦
簽
署
此
項
契
約
，
則
「
轉
讓
人
」
於
此
即
指
其
雙
方
)

〕
雙
方
所
立
並
生
效
之
。

說
明

一
、
北
加
州
長
老
教
會
之
家
，
係
根
據
加
州
政
府
法
律
所
組
織
之
非
營
利
公
司
。
其

目
的
是
為
位
歲
以
上
長
者
提
供
住
宅
及
其
他
持
續
性
之
社
區
服
務
，
並
在
州
政
府
法
律
及

規
範
的
政
策
指
導
方
向
下
運
作
。
加
州
長
老
教
會
之
家
基
於
無
歧
視
之
基
礎
，
對
所
有
人

提
供
平
等
對
待
及
接
觸
服
務
的
機
會
而
不
論
其
種
族
、
膚
色
、
宗
教
、
國
籍
或
氏
族
。

二
、
由
美
國
聯
合
長
老
教
會
所
贊
助
的
退
休
社
區

i
l

杉
木
區

(
ω
E
C
C
E
ω
)

，
係
隸
屬
於
北
加
州
長
老
教
會
之
家
公
司
，
並
由
其
運
作
之
，
且
其
措
負
財
務
及
法
律
的

唯
一
責
任
。
美
國
長
老
教
會
與
其
有
關
的
機
構
或
地
方
性
的
法
庭
，
對
杉
木
區
的
營
運
或 因

本
契
約
對
住
民
而
有
之
約
定
、
責
任
，
均
不
負
財
務
或
法
律
上
的
義
務
。

三
、
住
民
現
年
|
i

歲
，
現
申
請
進
住
於
臨
知
的
「
加
州
杉
木
區
i

l
-
-

」
。

本
申
請
已
獲
核
准
並
將
依
本
契
約
由
公
司
提
供
服
務
。

對
本
契
約
雙
方
岡
意
如
下
.. 

一
、
公
司
岡
意
供
應
住
民
在
本
段
中
研
列
舉
的
膳
食
、
房
間

、

住
所

、
照
護
及
服
務
。
同
時
，
基
於
持
續
照
護
的
基
礎
，
住
民
住
在
杉
木
區
的
期
間
內
，

依
其
契
約
由
公
司
提
供
服
務
，
而
排
除
非
本
契
約
內
之
服
務
。

A

、
住
宿
(
一
直m
g
m
)

當
開
始
接
受
服
務
提
供
時
，
始
得
還
入
寢
房
及
使
用
宿
舍
內
的
生
活
及
居
住
設
備
。

B

、
用
具
(
E
F
-
-
H
F

巾
的
)

提
供
居
住
於
前
述
生
活
設
備
內
有
關
的
必
需
用
其
(
水
、
電
力
、
熱
能
，
但
不
包
括

外
線
電
話
服
務
)
。

c

、
家
具
設
備
之
口
H
g
r
g
m
m
)

每
一
個
住
民
所
擁
有
的
房
間
內
，
將
由
公
司
提
供
全
面
鋪
設

(
4
4
L
S

考
生
)

的
地
毯
及
雌
幕
;
由
住
民
自
行
購
置
使
用
的
所
有
家
具
，
均
需
事
先
獲
得
公
司
核
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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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
、
膳
食
(
σ
S且
)

公
司
每
天
在
餐
廳
內
將
提
供
至
少
三
次
營
養
均
衡
的
餐
食
。
特
殊
的
飲
食
則
需
自
醫

事
職
員
指
示
提
供
之
。

E

、
洗
衣
(
一
自
己
旦
司
)

公
司
提
供
每
週
清
洗
床
舖
及
浴
室
中
布
類
製
品
設
備
的
服
務
。

F

、
家
務
(
7
0己
的
喜
兒
。
戶
口
的
)

住
民
同
意
於
擁
有
此
生
活
設
備
的
期
間
內
，
維
持
其
清
潔
、
合
乎
衛
生
及
保
持
有
秩

序
的
狀
態
﹒
並
負
責
一
般
較
輕
量
的
家
務
工
作
，
而
公
司
則
負
責
於
每
週
或
親
需
要

時
提
供
較
鉅
量
的
房
舍
清
潔
任
務

。

G
、
持
續
健
康
指
導

C
O
D
E
c
s
m
y
g
一
子
間
已
有2E
S
)

公
司
將
對
住
民
所
察
知
的
任
何
健
康
或
生
理
能
力
之
實
質
改
變
、
用
藥
注
意
事
項
、

個
人
及
護
理
服
務
等
需
求
提
供
一
般
性
的
健
康
指
導
。

H

、
針
對
個
人
的
協
助
(
有
H
g
E
F
自
己

E
B
)

依
「
杉
木
區
」
醫
師
意
見
，
公
司
於
必
要
時
將
在
為
個
人
私
密
性
而
設
計
的
生
活
單

位
中
，
提
供
入
浴
、
著
衣
、
整
理
頭
髮
、
刮
鬍
修
面
、
餵
食
以
及
其
他
附
帶
的
個
人

性
協
助
服
務
。
在
醫
師
授
權
可
自
行
服
藥
治
療
以
及
不
要
求
運
用
專
業
判
斷
時
，
公

司
亦
將
提
供
必
要
的
藥
物
治
療
之
協
助
。

I

、
緊
急
醫
療
照
護
古
巴
呵
呵m
g
a
g

且
5
-
3
2
)

公
司
將
提
供
包
括
醫
務
治
療
及
護
理
照
顧
的
緊
急
醫
療
照
護
服
務
﹒
，
如
在
醫
事
職
員

及
/
或
行
政
人
員
的
授
權
之
下
，
亦
可
在
短
暫
疾
病
期
間
內
提
供
「
盤
餐
服
務
(

叫
『
即
可
凹
叩
門
主
鬥
而
)
」

J

、
社
會
休
閒
活
動
亡
。
立
即-
z
n
g
t
o
g
-

但
鬥
E
Z
F
巾
的
)

公
司
將
提
供
一
個
活
動
方
案
以
滿
足
住
民
在
精
神
、
身
體
、
社
會
與
心
理
上
的
需
求

，
如
手
工
藝
、
嗜
好
培
養
、
圖
書
設
備
及
服
務
等
，
乃
至
於
其
他
可
豐
富
及
使
人
摯

愛
生
命
的
各
種
活
動
;
而
住
民
則
可
藉
此
獲
得
庇
護
、
照
顧
、
保
護
、
相
互
瞭
解
及

友
誼
。

K

、
醫
療
及
住
院
照
護

(
B
E
n
臼
F
E
Z
M

℃
M
E
S
H
O
)

由
公
司
供
應
的
醫
療
照
護
將
由
包
括
有
執
照
的
醫
師

、

健
康
管
理
人
員
及
/
或
與
公

司
黨
約
者
提
供
;
不
包
括
由
牙
醫
師
、
視
力
檢
定
師
、
按
摩
脊
椎
療
病
者
、
聽
力
專

技
人
員
、
針
灸
醫
師
、
私
人
服
務
者
、
腳
病
治
療
者
、
心
理
學
者
及
宗
教
治
療
所
提

供
的
服
務
。
醫
療
照
護
必
須
是
由
醫
事
職
員
所
授
權
或
指
示
的
。
住
民
可
自
由
僱
請

任
何
合
格
的
內
、
外
科
醫
師
，
但
其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及
由
非
與
公
司
簽
定
契
約
或
延

聘
人
員
所
提
供
之
服
務
，
公
司
無
付
費
之
義
務
或
責
任
;
如
特
別
照
護
或
治
療
的
前

提
是
在
非
屬
公
司
之
其
他
醫
師
的
指
示
下
，
則
必
須
獲
得
公
司
醫
事
職
員
的
授
權
。

住
民
適
用
之
聯
邦
或
州
政
府
健
康
方
案
所
衍
生
之
超
支
賠
償
費
用
、
心
理
治
療
者
提

供
服
務
的
費
用
、
藥
品
、
內
科
用
藥
、
藥
物
供
應
、
維
他
命
、
牙
科
材
料
、
眼
睛
折

射
治
療
或
眼
鏡
、
隱
型
眼
鏡
、
助
聽
器
、
整
型
外
科
用
具
，
住
民
於
簽
約
時
即
有
之

疾
病
及
本
契
約
排
除
的
診
療
費
用
，
或
是
任
何
公
司
在
執
行
本
契
約
之
前
已
存
有
但

未
顯
露
、
無
法
治
癒
的
傳
染
性
疾
病
或
住
民
已
知
但
公
司
不
知
惰
的
疾
病
，
公
司
不

負
付
費
之
責
任
。

公
司
將
在
醫
事
職
員
的
判
定
下
，
以
其
所
擁
有
或
非
公
司
所
有
的
醫
療
設
備
提
供
住

院
治
療
服
務
﹒
，
在
美
國
擁
有
執
照
的
醫
師
所
提
供
的
緊
急
住
院
服
務
將
獲
公
司
供
給
或
補

償
之
。
也
因
此
，
除
非
是
公
哥
內
醫
師
的
委
託
'
否
則
住
民
將
需
進
住
半
自
費
性
質
的
設

備
中
。
如
果
住
民
希
望
並
要
求
使
用
一
些
自
費
的
醫
療
設
備
，
但
為
醫
師
判
斷
並
非
必
要

之
時
，
則
住
民
必
需
自
付
此
半
自
費
及
自
費
設
備
間
的
差
額
費
用
。
所
謂
「
半
自
費
設
備

」
一
詞
在
此
乃
指
一
人
以
上
，
六
人
以
下
的
醫
院
病
房
。

每
位
住
民
應
能
適
時
地
提
出
付
費
能
力
之
確
認
，
以
支
付
任
何
醫
院
、
長
期
照
護
設

備
或
服
務
提
供
者
、
醫
師
(
包
括
由
公
司
付
費
賠
償
的
部
分
)
、
因
提
供
給
住
民
服
務
而

應
付
之
費
用
;
此
係
依
據
一
九
六
五
年
修
正
的
社
會
安
全
法
(
即
一
般
所
知
的
「
醫
療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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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」
)
或
其
他
聯
邦
、
州
、
鄉
村
、
市
現
行
或
未
來
可
過
用
於
現
住
民
之
政
府
公
共
救
助

方
案
所
可
得
之
利
益

(
r
z
m
H
)
。

當
住
民
涵
蓋
於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住
院
、
醫
療
及
其
他
健
康
照
護
一
商
品
與
服
務
方
案
時

，
公
司
將
依
本
契
約
提
供
救
濟
。
本
契
約
中
陳
述
的
所
有
其
他
服
務
將
持
績
的
由
公
司
提

供
及
付
費
。

每
位
住
民
必
須
授
予
公
司
部
分
委
託
權
，
其
目
的
為
允
許
及
指
定
公
司
為
處
理
有
關

其
政
府
津
貼
事
務
的
代
理
人
。

二
、
費
用
。
住
民
茲
同
意
付
予
公
司
.. 

A
、
為
簽
訂
及
執
行
本
契
約
之
給
付
總
額
胡
|
|
|.. 

先
前
申
請
時
所
繳
交
之
保

證
金
可
酌
預
留
成
為
給
付
總
額
之
一
部
分
，
但
不
包
括
胡
i
t
-
-
的
手
續
費

，
此
手
續
費
包
含
處
理
申
請
事
務
的
辦
事
員
及
相
關
的
費
用
。

B
、
每
月
應
預
先
繳
費
胡
|
|
|
。
月
費
調
整
事
宜
詳
如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。

c

、
另
外
，
以
下
是
本
契
約
的
附
帶
報
償
及
約
束
事
項
.. 

D
、
住
民
將
可
獲
提
供
一
份
其
他
額
外
服
務
費
用
的
明
細
表
。

三
、
月
費
的
增
減

公
司
有
資
格
在
叩
天
前
預
告
住
民
即
將
調
整
月
費
，
此
調
整
將
基
於
公
司
所
抉
選
的

成
本
投
入
、
前
一
年
的
每
人
單
位
成
本
及
經
濟
指
標
等
而
定
。
住
民
同
意
將
支
付
此
調
整

的
費
用
。

四
、
協
助
方
案

倘
若
住
民
因
收
入
及
資
產
減
少
而
真
有
接
受
公
共
救
助
之
資
格
峙
，
其
同
意
將
積
極

申
請
、
尋
求
津
貼
補
助
，
如
若
不
為
之
，
則
將
導
致
公
司
終
止
本
契
約
，
並
自
此
解
除
其

義
務
。
而
當
住
民
無
法
支
付
其
每
月
管
理
費
，
且
又
不
具
申
請
公
共
救
助
或
其
領
津
貼
的

資
格
時
，
公
司
將
同
意
酌
收
較
一
般
住
民
所
應
付
費
用
較
低
的
每
月
管
理
費
。
為
符
合
較

低
付
費
的
資
格
，
住
民
必
須
遵
守
公
司
書
面
協
議
所
述
之
有
關
月
管
理
費
用
補
助
的
標
準

及
程
序
。

五
、
規
則
與
規
定

住
民
同
意
遵
守
現
行
的
設
備
管
理
規
則
與
規
定
，
並
同
意
及
接
受
這
些
規
則
、
規
定

之
合
理
修
正
、
修
訂
及
改
變
，
而
此
變
更
未
來
可
望
為
公
司
董
事
會
所
採
納
及
確
認
。

六
、
主
張

住
民
的
年
齡
、
申
請
表
格
、
財
務
報
告
書
、
健
康
史
、
個
人
面
談
資
料
以
及
最
後
決

定
性
的
紀
錄
，
均
為
本
契
約
之
一
部
分
;
同
時
，
住
民
對
上
述
任
何
資
料
的
錯
誤
表
示
或

重
大
的
遺
漏
，
將
使
公
司
對
本
契
約
可
有
自
行
決
定
作
廢
之
主
張
權
。

七
、
核
准
與
駁
回

有
關
申
請
的
核
准
與
駁
回
、
費
用
與
設
備
之
調
整
權
及
計
畫
，
將
歸
屬
於
公
司
;
對

其
他
申
請
住
民
的
核
准
、
核
准
條
件
及
駁
回
，
住
民
無
反
對
權
。

在
董
事
會
的
判
斷
下
，
公
司
可
以
適
當
而
充
足
的
理
由
駁
回
住
民
的
申
請
;
並
且
保

留
於
叩
目
前
預
知
的
權
利
(
遇
緊
急
事
件
時
則
預
告
日
較
少
甚
或
無
預
知
的
)
。
因
此
而

遭
駁
回
的
住
民
，
將
可
根
據
關
於
此
點
的
口

D

段
的
規
定
退
簣
，
而
公
司
亦
將
自
此
解

除
所
有
的
義
務
。

八
、
設
備
的
改
變

當
住
民
因
生
病
或
衰
弱
而
不
能
獲
得
特
殊
的
照
料
、
染
患
危
險
或
具
傳
染
性
的
疾
病

、
或
其
在
區
內
居
住
被
視
為
會
對
其
他
住
民
的
健
康
或
寧
靜
有
害
而
需
要
心
理
或
情
緒
上

的
改
善
協
助
;
又
或
公
司
依
法
未
被
准
許
提
供
照
護
服
務
、
或
其
非
為
公
司
之
最
佳
利
益

時
，
公
司
有
權
利
將
住
民
轉
介
至
適
於
其
情
況
的
其
他
單
位
、
由
公
司
提
供
的
醫
療
設
施

或
機
構
(
公
立
或
私
立
)
;
此
情
況
下
之
轉
介
，
住
民
將
須
按
照
本
契
約
繼
續
付
費
給
公

司
，
而
公
司
則
將
支
付
設
備
、
特
別
寢
房
與
膳
食
及
護
理
成
本
之
費
用
。
當
公
司
聘
僱
的

醫
師
意
見
認
為
居
住
設
備
的
改
變
非
短
暫
的
狀
況
時
，
住
民
原
住
的
生
活
設
備
得
讓
與
其

他
的
住
民
;
而
當
住
民
遷
住
至
其
他
的
單
位
或
機
構
時
，
不
得
除
欠
應
付
費
用
。
當
公
司

判
斷
住
民
在
生
、
心
理
上
均
已
可
返
回
原
生
活
單
位
時
，
住
民
將
可
儘
快
、
有
效
的
獲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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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供
與
轉
介
與
先
前
同
等
大
小
的
房
間
設
備
。

如
果
二
位
住
民
間
住
於
一
個
雙
人
的
居
住
設
備
內
，
而
其
中
一
人
死
亡
或
遲
移
時
，

另
一
人
可
選
擇
轉
至
為
學
人
設
計
的
生
活
單
位
居
住
，
並
付
新
近
的
月
費
;
或
是
仍
然
獨

居
於
可
供
二
人
居
位
的
設
備
中
，
而
按
當
時
的
單
人
月
費
付
費
。
為
維
持
一
個
合
理
的
單

人
居
住
設
備
之
居
住
率
時
，
公
司
將
保
留
轉
介
雙
人
公
寓
中
存
續
留
下
之
住
民
至
單
人
房

的
權
利
，
以
利
於
夫
婦
申
請
進
住
杉
木
區
的
調
整
。

如
本
契
約
由
夫
婦
共
同
執
行
，
將
視
為
由
各
人
各
付
半
額
的
費
用
，
其
中
任
一
方
死

亡
，
另
一
存
活
者
對
死
者
已
繳
付
之
費
用
或
所
居
住
之
房
屋
沒
有
任
何
請
求
或
主
張
之
權

副
小
。

九
、
轉
介
至
另
一
生
活
單
位

在
公
司
及
住
民
共
同
協
定
下
，
在
下
述
特
別
的
情
況
下
，
可
轉
介
至
另
一
個
適
當
的

生
活
單
位
﹒
-

A

、
住
民
同
意
於
其
遷
離
生
活
單
位
時
支
付
合
理
的
修
繕
及
重
新
裝
璜
的
費
用
。

B

、
住
民
同
意
支
付
其
即
將
進
住
的
生
活
居
住
單
位
設
備
費
用
之
1
%

以
內
金
額
為
轉
介

服
務
費
。

c

、
設
備
費
之
調
整
:

1

接
受
轉
介
之
單
位
所
需
付
之
設
備
費
用
高
於
本
契
約
所
定
額
度
之
時
，
住
民
將
支

付
其
超
額
部
分
。

2

公
司
退
回
任
何
依
本
契
約
付
費
，
但
至
實
際
進
住
時
所
溢
繳
之
費
用
;
本
項
退
回

款
將
按
住
民
實
際
居
住
於
生
活
單
位
之
月
數
按
月
逐
減
1
%
o

D

、
自
轉
介
日
起
實
際
調
整
每
月
之
管
理
費
用
，
其
額
度
亦
隨
轉
住
之
生
活
單
位
大
小
而

定
。

十
、
住
民
的
義
務

住
民
須
自
費
提
供
其
適
合
而
充
足
的
個
人
的
生
活
必
需
品
及
衣
物
。
公
司
不
負
擔
任

何
由
住
民
自
行
訂
立
契
約
方
式
或
其
本
質
之
服
務
費
用
的
責
任
或
義
務
﹒
，
當
住
民
非
在
公

司
的
允
許
，
亦
非
住
宿
或
用
膳
的
約
定
期
間
內
，
公
司
無
責
供
應
、
提
供
或
給
予
住
民
任

何
支
持
性
、
維
持
性
或
膳
宿
服
務
。

十
一
、
遺
失
財
物

屬
於
住
民
的
任
何
財
物
，
因
遭
竊
盜
或
任
何
超
過
公
司
所
能
控
制
的
原
因
而
遺
失
時

，
公
司
將
不
為
其
負
擔
任
何
責
任
。
住
民
應
負
責
對
其
所
有
之
財
物
提
供
完
善
的
保
險
措

施
;
對
存
置
於
公
司
所
有
之
儲
藏
室
內
之
財
物
損
害
或
遺
失
，
公
司
無
需
負
責
;
住
民
必

須
在
完
全
負
擔
其
風
險
的
情
況
下
使
用
此
類
置
物
儲
藏
設
施
。

十
二
、
住
民
財
產
的
轉
讓

住
民
死
亡
或
需
為
永
久
的
轉
介
事
件
產
生
時
，
公
司
將
以
正
常
的
管
理
方
式
保
護
住

民
的
個
人
財
物
，
並
有
權
以
住
民
之
支
出
或
遺
產
遷
動
及
儲
藏
其
財
物
。
住
民
亦
將
可
對

其
家
具
、
財
產
、
喪
葬
及
葬
禮
費
用
之
支
出
預
作
最
終
處
分
之
安
排
。

十
三
、
無
能
力
處
理
個
人
事
務

當
住
民
由
公
司
判
斷
無
法
處
理
其
個
人
或
財
務
的
事
務
時
，
須
由
有
管
轄
權
區
內
之

法
院
指
派
|
|
|
|
|

l
e

-
-
-

為
其
個
人
及
財
產
管
理
者
﹒
，
如
若
在
此
管
理
者
不
願
或
不

能
提
供
此
服
務
時
，
則
可
任
命
另
選
人
員

C
E
H
E
丘
克
可
叩
門
的8)

任
之
，
以
代
住
民
處

理
有
關
所
有
契
約
、
權
益
及
其
他
法
律
相
關
之
事
務
。

十
四
、
住
民
之
損
害
或
破
壞

住
民
對
因
其
疏
忽
或
過
失
而
使
公
司
遭
受
的
任
何
損
失
同
意
賠
償
之
。

十
五
、
醫
療
保
險
留
置
權

因
第
三
者
的
過
失
、
疏
忽
或
不
注
意
而
使
住
民
蒙
受
損
害
的
任
何
醫
療
、
外
科
、
護

理
或
額
外
的
照
護
支
出
，
公
司
不
需
付
費
。

無
論
如
何
，
此
第
三
者
責
任
在
服
務
提
供
當
時
可
能
尚
未
被
認
定
，
因
此
，
住
民
可

於
第
三
者
責
任
形
成
時
，
請
求
提
供
此
項
服
務
。
當
公
司
提
供
此
照
護
(
由
公
司
職
員
及

設
施
提
供
)
服
務
時
，
住
民
將
此
留
置
權
委
託
予
公
司
，
以
獲
得
第
三
者
對
住
民
所
蒙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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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失
之
賠
償
.
，
並
確
保
公
司
可
獲
得
其
為
住
民
因
受
第
三
者
損
害
所
提
供
照
護
成
本
的
償

付
。
此
權
利
由
公
司
主
張
，
以
對
抗
住
民
繼
承
人
或
選
任
人
之
財
產
處
分
權
。
住
民
與
住

民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將
有
責
任
積
極
從
事
對
第
三
者
損
害
賠
償
之
追
償
主
張
﹒
'
並
與
公
司
合

作
，
以
匯
聚
賠
償
、
補
償
公
司
因
提
供
住
民
受
第
三
者
損
害
而
提
供
之
照
護
服
務
成
本
之

償
付
。如

住
民
或
其
法
定
代
理
人
已
盡
其
對
第
三
者
的
積
極
求
償
主
張
而
仍
無
法
完
全
賠
償

公
司
時
，
其
未
償
付
之
差
額
將
不
予
追
究
。

十
六
、
住
民
的
權
利

住
民
依
本
契
約
所
擁
有
之
權
利
，
明
白
地
被
認
可
，
但
並
不
包
括
任
何
有
關
公
司
的

財
務
或
資
產
權
，
或
是
已
繳
付
給
公
司
之
費
用
。
依
照
任
何
為
實
際
倍
方
之
要
求
，
住
民

同
意
在
本
契
約
之
下
，
將
服
從
此
下
屬
於
借
方
的
權
利
;
根
據
社
會
服
務
部
(
中
苟
且

E

B
B
H
O

問
佇
而
正
常
這
污

8
)
之
通
告
、
分
析
及
報
告
所
生
效
之
抵
押
或
契
據
而
衍
生
之
其

他
延
伸
修
訂
，
是
本
權
利
所
賴
以
產
生
之
基
礎
。

因
此
，
住
民
同
意
執
行
、
確
認
及
實
施
此
附
屬
的
契
約
，
而
借
方
可
請
求
建
立
前
述

財
產
抵
押
或
契
據
之
優
先
權
。

除
非
是
前
述
之
外
的
服
務
，
否
則
住
民
在
給
付
設
備
費
、
其
他
費
用
或
物
品
之
後
，

不
需
再
付
任
何
費
用
。
另
外
，
公
司
將
保
留
其
申
請
及
接
受
所
有
聯
邦
、
州
或
市
政
府
的

財
務
或
其
他
補
助
資
源
權
利
的
合
法
資
格
。
對
公
司
所
獲
得
及
接
受
的
財
物
、
金
錢
、
補

助
、

捐
贈
或
協
助
，
住
民
無
任
何
權
益
，
亦
無
任
何
要
求
有
關
於
此
的
會
計
說
明
之
權
利

若
轉
讓
人
依
照
本
契
約
讓
與
公
司
任
何
實
質
的
財
物
，
其
轉
讓
的
契
據
或
其
他
證
書

將
載
明
此
項
業
務
之
處
理
乃
是
依
照
「
持
續
照
護
契
約
」
而
為
之
;
在
此
轉
讓
日
起
的
叩

日
內
，
亦
可
由
轉
讓
人
取
消
之
。

十
七
、
契
約
之
終
止
本
契
約
將
可
於
下
列
情
形
下
終
止

•. 

A
、
試
用
期

本
契
約
於
的
日
內
為
試
用
期
，
訂
立
契
約
的
任
一
方
在
此
期
間
內
，
無
論
其
有
無
原

因
，
均
得
予
撤
銷
之

o

撤
銷
之
一
方
須
給
另
一
方
書
面
的
撤
銷
通
知
，
並
立
即
、
有

效
地
使
於
叮
|
E

段
中
所
提
的
任
一
方
收
到
。
一
份
供
住
民
使
用
的
「
撤
銷
通
知
」

表
格
附
於
本
契
約
內
。
在
撤
銷
契
約
時
，
公
司
將
退
回
住
民
所
付
之
費
用
與
根
據
加

州
政
府
法
律
提
供
服
務
之
每
人
單
位
成
本
之
間
的
差
額
(
但
手
續
費
不
予
退
回
)
。

B
、
死
亡

住
民
在
試
用
或
其
後
之
期
間
內
死
亡
時
，
其
已
付
給
公
司
的
費
用
將
依
然
視
為
公
司

的
財
物
，
住
民
之
財
物
所
有
權
人
或
繼
承
權
人
不
得
主
張
或
任
意
轉
移
之
。

c

、
由
住
民
/
轉
介
者
主
動
提
出
之

除
非
公
司
與
住
民
雙
方
以
書
面
共
同
協
議
，
本
契
約
可
在
公
司
提
供
服
務
試
用
期
之

後
肌
天
內
任
何
時
間
撤
銷
之
。
此
撤
銷
如
無
公
司
認
可
的
醫
師
開
具
住
民
為
健
康
之

證
明
書
時
無
效
。
在
契
約
終
止
前
，
住
民
仍
需
支
付
每
月
固
定
的
伙
食
、
住
宿
及
由

公
司
提
供
的
服
務
之
費
用
，
包
括
住
民
所
支
付
的
其
他
費
用
及
對
公
司
財
物
之
補
償

或
歸
還
。
自
立
此
契
約
起
至
終
止
(
或
正
式
提
供
服
務
)
日
止
，
公
司
將
按
月
收
取

設
備
費
總
額
。
﹒
凹
法!
H
G
F的
費
用
。

試
用
期
後
終
止
契
約
需
付
設
備
費
叩
%
之
費
用
。
手
續
費
不
予
退
費
。

D
、
由
公
司
主
動
提
出
之

在
正
當
、
充
足
的
理
由
下
，
公
司
可
在

ω
日
的
通
知
期
之
後
終
止
契
約
。
在
此
情
況

下
，
必
需
依
據
加
州
政
府
法
律
退
費
;
必
要
時
，
公
司
可
保
留
住
民
居
住
期
間
內
的

每
人
管
理
成
本
。

E

、

撤
銷
/
終
止
之
通
知

依
本
契
約
所
為
之
通
知
，
均
需
寄
達
詳
載
於
契
約
中
之
住
民
住
居
處
之
公
司
辦
公
室

，
及
住
民
現
所
住
之
設
備
單
位
。
上
述
通
知
之
寄
送
，
可
由
個
人
親
自
遞
送
，
或
以

預
付
郵
資
方
式
寄
送
已
填
妥
正
確
地
址
之
通
知
。

F

、
支
付
退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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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回
給
住
民
/
轉
讓
人
的
所
有
款
項
，
將
在
終
止
日
生
效
起
十
日
內
由
公
司
償
還
之

十
八
、
財
務
狀
況

公
司
的
財
務
狀
況
於
每
年
的
帳
目
稽
核
中
附
帶
說
明
。
在
住
民
/
轉
讓
人
的
要
求
下

，
公
司
將
提
供
包
括
每
人
營
運
單
位
成
本
細
目
的
年
度
帳
目
稽
核
報
告
書
。

十
九
、
部
分
違
約
棄
權
，
但
非
全
部
棄
權

在
某
些
情
形
下
，
公
司
無
法
主
張
住
民
按
照
本
契
約
完
全
履
行
、
遵
守
或
服
從
;
但

此
並
非
意
味
公
司
即
完
全
放
棄
要
求
住
民
服
從
契
約
的
權
利
。

二
十
、
本
契
約
醫
療
及
住
院
服
務
的
合
蓋
範
園
將
排
除
下
列
情
況•. 

為
證
明
公
司
與
住
民
同
意
於
首
頁
之
年
月
日
執
行
本
契
約
，
雙
方
將
各
保
留
一
份
影

本
為
憑
。

北
加
州
長
老
教
會
之
家
有
限
公
司

(
印
戳
)

(
總
裁
|
副
總
裁
)

日
期

住
民
/
轉
讓
人

日
期

l

r
ω

修
訂
-
O
\
E﹒
∞ω

~H 

錄

撤

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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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
知

(
日
期
)

在
上
述
日
期
起
叩
日
內
，
台
端
可
以
撤
銷
本
項
協
議
事
項
，
不
需
付
違
約
金
;
如
撤

銷
成
立
，
財
產
讓
渡
、
任
何
在
契
約
交
易
之
下
的
付
款
及
任
何
可
轉
讓
的
器
具
，
將
在
由

公
司
接
收
原
先
所
提
供
的
生
活
單
位
之
後
十
日
內
退
還
﹒
，
依
契
約
而
繳
交
之
保
證
金
等
權

益
亦
將
撤
銷
。

如
台
端
撤
銷
本
契
約
，
台
端
將
有
義
務
支
付
依
契
約
擁
有
生
活
單
位
起
前
七
日
至
撤

銷
日
止
所
接
受
服
務
的
合
理
價
格
。

當
台
端
依
本
契
約
居
住
於
生
活
單
位
內
時
，
如
欲
撤
銷
契
約
，
則
必
需
使
撤
銷
通
知

在
充
分
良
好
的
狀
況
下
寄
達
。

在
台
端
提
出
撤
銷
通
知
的
部
日
內
，
生
活
單
位
係
公
司
所
擁
有
，
如
台
端
未
依
契
約

提
出
撤
銷
通
知
，
將
仍
需
負
責
依
契
約
義
務
履
行
之
。

撤
銷
本
契
約
，
要
以
郵
寄
或
遞
送
附
簽
名
及
有
日
期
的
撤
銷
通
知
影
本
或
其
他
書
面

的
通
知
，
或
發
電
報
至
.. 

在

(
服
務
提
供
者
公
司
處
所
)(

服
務
提
供
者
名
稱
)

最
晚
在
午
夜
之
前
送
達(日

期
)

本
人
自
此
撤
銷
本
事
項
l
l

(
日
期
)

(
住
民
/
轉
讓
人
)

5
u

修
訂
.
科\
N
G﹒
∞ω

(
本
文
譯
者
現
任
台
北
市
立
浩
然
敬
老
院
社
工
組
組
長
)




